附件：

“形势与政策”课调整方案

（2018年秋季执行）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教社科〔2018〕1号），现将我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安排作如下调整：

1．承担单位
本科生分8学期授课，每学期8课时。前4个学期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授课。后4个学期二级学院负责。专科生分6学期授课，每学期8课时。前4个学期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后2个学期由二级学院负责，方法与本科生相同。

2．课程安排
前4学期主要以讲座形式，教务处统一安排授课；后4学期（专科为后2个学期）由二级学院安排。5、6学期授课，7、8学期进行实践教学，组织观看录像和撰写心得体会。

3．教学内容
依据教育部每学期印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统一安排，同时根据形势发展要求和学生特点，与时俱进、有针对性地设置教学内容，及时回应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5-8学期教学内容由各二级学院总支书记、主管学生工作副院长负责，按相关规定负责组织授课，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教师共同设计教学内容。

4．考核方式
采取过程化考核，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的前4学期占50分，每学期10，考勤10分，共计50分。二级学院负责的后4学期占50分，5、6学期各10分，心得体会20分，考勤10分，共计50分。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二级学院分别负责自己授课的学期成绩，最后核定出总成绩。

5．补考管理：

前4学期成绩考核不及格者，第5学期补考；后4学期不及格者第8学期补考。补考试卷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统一负责出题、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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